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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伦理漂洗现象及其治理 
The Ethical Washing in AI and Its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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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工智能伦理漂洗现象在现实中的频发引起了学界和公众的重视。从概念上而言，作为一种

行动的伦理漂洗呈现出两种要素特征：动机上的虚伪性与结果上的虚假性。就其成因而言，伦理漂洗的形

成受到动机因素（生产者的利益追求与消费者和管理者的安全-权益需求）与外部因素（人工智能伦理的

有效性，人工智能对伦理的冲击，信息差与治理成本差）的综合性决定。由于伦理漂洗在实践与心理层

面都造成了负面的伦理影响，对它的治理需要从内（道德心理）与外（现实制度）两个层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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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idespread existence of the ethical washing in AI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academy 
and the public. Conceptually, ethical washing as an ac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two elements: hypocrisy in 
motivation and falsity in outcome. In terms of its causes, the formation of ethical washing is determined by a 
combination of motivational factors (the pursuit of interests of producers and the safety-rights needs of consumers 
and managers) and external factors (the effectiveness of AI ethics, the impact of AI on ethics, information gap 
and difficulties of governance). Ethical washing has caused negative ethical effects on both the practical and 
psychological levels. In this regard, its governance should be carried out from both internal (moral psychology) 
and external (realist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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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中的伦理漂洗（ethical washing）

现象，也称伦理漂蓝（ethical bluewashing）现

象，是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借鉴生态伦

理学中绿色漂洗（greenwashing）概念而发明

的一个术语。按照弗洛里迪的定义，伦理漂蓝

是绿色漂洗现象的数字版本，它是一种“对数

字工序、产品、服务或其他解决方案的道德价

值和益处，做出未经证实或误导性的声明，以

表现得比数字过程更有数字道德的不当行为”。

[1] 但是严格说来，蓝色这个色彩与数字时代的

伦理现象并没有像绿色与生态之间存在那样本

质的直觉关联，所以其他参与讨论的学者在研

究中针对这一现象往往更倾向于使用不带颜色

词汇的 ethical washing 来加以表达，因此本文

也以“伦理漂洗”作为术语上的翻译。

如今在人工智能实践活动中，伦理漂洗现

象的出现变得愈加频繁。有报道指出，一些企

业会通过购买“虚假伦理”的人工智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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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满足其应该承担的伦理责任，[2] 此外还有

公司一方面推广“AI 向善”（AI for Good）计

划，另一方面却向政府和企业客户出售监控技

术。[3] 甚至欧盟委员会于 2019 年提交的“可信

任 人 工 智 能 伦 理 指 南 ”（Ethics Guidelines for 
Trustworthy AI）都因在道德红线上的妥协而被

参与起草该准则的学者指控为一个“伦理漂洗

的案例”。[4] 因此，伦理漂洗也越来越受到学

者和公众的关注，几乎所有对人工智能伦理原

则提出质疑和挑战的研究都会提及伦理漂洗现

象，以此证明伦理原则在人工智能实践和治理

中收效甚微，[5] 而捍卫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承

认伦理原则有效性的研究者对漂洗现象的治理

提出了若干建议。[6] 纵观现有的研究，多将重

点集中于伦理漂洗的现象分析方面，而对于概

念辨析与成因等方面尚缺乏系统的论述。在此，

我们将提供一个关于人工智能伦理漂洗现象的

综合性研究：它首先将澄清相关的概念，其次

分析此现象的成因及其危害，最后尝试提出一

些相应的治理意见。

一、概念析义及辨明

我们先来尝试解析弗洛里迪对伦理漂洗的

定义，以此从中分解出关于伦理漂洗这一概念

的关键要素。伦理漂洗首先被定性为一种不当

行为（malpractice），即一种为了获取某种利益

而破坏规则或法律的行为。我们可将伦理漂洗

作为一种不当行为的结构过程描述为：为了解

决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中的伦理问题 P 而采取

的行动 A 并不能达成其目标，基于使行动 A 在

表面上达成目标的意图，采取误导性信息将行

为 A 漂洗成行为 Aa，但这两者实际上都不是真

正能够解决问题 P 而应当采取的行为。

从这一行动的结构过程可以看到：伦理漂

洗的核心步骤在于采取误导性的信息去包装和

粉饰行为 A，就其动机而言，伦理漂洗所要达

成的目的不在于真正解决原本应该在实践中得

到实质性关注的伦理问题，而是意图修饰和包

装一些行为，使得它们看上去能够在伦理上具

备有效性；就其结果而言，伦理漂洗造成了伦

理表象 / 假象（ethical appearance），即它具有伦

理的外表，却并非真正具有伦理的意义和价值。

比如伦理漂洗行为最为常见的形式之一就是企

业的道德游说活动，有报道指出，谷歌、亚马

逊和脸书（Facebook）等公司在 2018 年以创下

支出记录的方式向美国近一半的参议院议员进

行了捐款。[7] 这种游说行为不仅指向立法层面，

对学术界也有相当深入的渗透。例如麻省理工

学院媒体实验室前主任伊藤穰一（Joichi Ito）

的丑闻披露之后，他在硅谷企业与学术界之间

的游说合作关系也被揭示出来。[8] 还有报道指

出，由包括谷歌、苹果和微软等科技巨头在内

的 65 家科技公司所组成的游说协会“数字欧洲”

在欧盟委员会制定“可信任人工智能伦理指南”

的会议上积极推动了对“红线”的删除。[9] 另

一种常见的漂洗行为是，企业虽然在官方层面

承认某项伦理责任，但实际上却没相应的行动。

比如某著名视频网站公司高层一直表示对于气

候变化政策的支持，但网站的算法却在大量推

荐关于气候变化的错误信息。[10] 
于是，对伦理漂洗概念的分析可以得出两

个要点：1. 就其动机的虚伪性而言，伦理漂洗是

不正当和不道德的；2. 就其结果的虚假性而言，

作为假象的伦理表象是也是不道德的。进而言

之，结果的虚假性所带来的危害在实践中加深

了道德危机的严重程度，而动机的虚伪性则在

道德心理学层面对公众的道德认知和情感造成

了冲击。这两点在后文的讨论中将会详细展开。

在明确了伦理漂洗在概念上的要素特征之

后，我们来看它与绿色漂洗（另译“漂绿”）

的异同。绿色漂洗是一种就“公司的环境实践

或产品服务的环境效益而误导消费者的行为”。
[11] 从定义上看，绿色漂洗作为一种行为，其形

式结构与伦理漂洗基本上是一致的：为了解决

环保问题 P 而采取的行动 A 并不能达成目标，

基于使行动 A 在表面上达成目标的目的，从而

采取误导性信息将行为 A 漂洗成行为 Aa。可

见，伦理漂洗和绿色漂洗之间的相同之处就在

于，二者皆是以误导性信息进行伦理价值的漂

洗，以形成伦理假象从而获取相关利益的不正

当行为。如此看来，伦理漂洗可谓是绿色漂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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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化版本。

但是，与绿色漂洗相比，人工智能伦理漂

洗表现出至少以下三个方面的新特征。其一，

人工智能伦理漂洗具有更强的灵活性与隐蔽

性。相比于绿色漂洗行为，伦理漂洗更容易与

数字伦理选购联系起来。所谓“数字伦理选购”

（digital ethics shopping）是指这样一种不当行

为，它在各种可供运用的伦理提议中选择或修

改一些伦理标准或框架，以此改造一些现存的

行为，从而证明这些标准是后验的。它的不当

性在于，选购行为没有根据公共的道德标准去

改进行动或实施新的行为，而是在一个小市场

内部进行有限的选购来采取伦理行动。[1] 理解

这个定义的关键在于：伦理原则的市场化是这

个概念的基点，这意味着伦理漂洗与伦理选购

的本质关联在于它们共享这同一个基点。在伦

理市场化的情况下，所有伦理原则和主张都带

有竞争与营销的色彩，这意味着在这个市场中

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主导性伦理标准，各种伦

理原则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得伦理市场呈现出多

元化的态势。

因此，“数字伦理选购”这一现象很好地描

述了现实中关于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现状，即

各种伦理原则被不断地提出，诸种伦理治理方

案也层出不穷，一度使得人工智能伦理学市场

颇为繁荣。绿色漂洗现象则与此种情况有所不

同，因为前者已经拥有了一个基本共识，即环

境保护是公认的基础伦理价值。但是在伦理漂

洗中，至少就目前而言，还缺乏像环保这样一

个坚定的基本共识。尽管也有学者指出了看似

多元化的伦理原则实际上具有趋同的情况，[6]

但不争的事实依旧是：各个原则和方案之间并

不能做到互通和统一。因此，科技企业或相关

机构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进行数字伦理选购，

从而使人工智能伦理漂洗具有更强的灵活性与

隐蔽性。

其二，人工智能伦理漂洗具有更强的表演

性与欺骗性。近些年来，不少科技企业纷纷成

立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表示要加强对人工智

能研发的伦理审查与伦理治理，对伦理风险进

行前瞻性防范。但是，对于人工智能伦理委员

会具体的运作程序与实际效果，却鲜有报道，

人们普遍担心部分科技企业的人工智能伦理委

员会已经变成一种表演形式，沦为伦理漂洗的

一种工具。前文提及，在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可

信任人工智能伦理指南”中删除了最初草案中

提及的伦理红线，具体包括“禁止使用致命性

自主武器，禁止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公民评估与

社会评分，以及原则上禁用人们无法理解和控

制的人工智能系统”。[4] 毫无疑问，明确划定

类似这样的伦理红线能够有利于更好地防范伦

理风险。故而，伦理红线从最初提出到最终删

除，使得制定“可信任人工智能伦理指南”的

欧盟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

也成为了一种表演。

其三，人工智能伦理漂洗可能引发更广泛

更深远的伦理风险。绿色漂洗产生于环境保护

领域，所引发的伦理风险也主要集中于某个区

域的生态环境影响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由于

人工智能是公认的通用目的技术，其应用范围

非常广泛，而且还有明显的扩大趋势，其潜在

的用户群体也是极其巨大的。由此，它造成的

伦理风险涉及了公众非常关注的伦理问题，包

括侵犯个人隐私与尊严、产生偏见歧视与影响

社会公正等。人工智能伦理漂洗很可能加强并

放大潜在的伦理风险，强化人工智能产品的消

极与负面影响，如果不对其进行有效的伦理治

理，很可能影响公众接受人工智能产品，进而

导致技术进步速度的减缓，对科技企业和科研

机构产生不利影响。

二、漂洗现象的成因及其危害

学界目前关于人工智能伦理漂洗的研究更

多地把关注点放在了现象描述和治理建言之上，

而对于它的成因尚缺乏系统和细致的分析。相

较之下，以德尔马斯（Magali A. Delmas）和博

尔巴诺（Vanessa Cuerel Burbano）的工作为代表

的对绿色漂洗的驱动因素研究要更加系统和成

熟。因此在对漂洗现象展开成因分析之前，不

妨参考关于绿色漂洗现象的成因研究。简言之，

他们将绿色漂洗的驱动因素划分为三个方面：外

人工智能伦理漂洗现象及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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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组织与个人，并从管理、政策、社会学和

心理学等方面对这些因素的影响情况展开分析。
[11] 但是他们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基本采取了一种

静态结构的方法，并没有对这一行为的动态特

征加以强调。而我们之前的分析则重点关注伦

理漂洗行为的动态过程，因此我们对于伦理漂

洗的成因分析将会从这个行动的各个方面展开。

首先需要对这个行动本身的发生过程展开描述，

明确各个参与方的相关行为，在此基础上去分

析它们各自的行为动机，以及对这些动机产生

决定性影响的各种外部因素，对这二者（动机

和外部因素）的综合分析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

成因探究工作。接下来我们逐步展开：

首先，我们可以对人工智能产业链条上所

有与伦理相关的活动进行一般性的刻画，并将

其描述为一个综合过程，在其中几种类型的参

与者展开了它们互有联系的行动：（1）产品生

产方：其中大致可分为两个群体：管理决策层

和个体员工，他们合作负责制造产品和提供服

务，并保证达到伦理合格；（2）伦理生产者：

机构、学者和企业的专家以各种方式提供伦理

原 则；（3）消费者：购买和使用产品与服务，

并关注其伦理合格性；（4）公共管理者：监督

和治理产品与服务的伦理问题，并在这一过程

中存在寻租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过程

不是绝对线性的流程，而是围绕智能产品与服

务的伦理合格性展开的一个综合过程，其间的

各个要素具有交互性的关系。

基于这些环节中所发生的行为，我们可以

就他们各自的动机展开如下分析：（1）产品生

产方：为达成伦理合格而同时又必需兼顾成本

与利润；（2）伦理生产者：一方面出于工作需

要 , 一方面也受到名利等利益因素驱动；（3）消

费者：需要伦理合格性来保证自身权益（安全，

隐私等等）不受侵犯；（4）公共管理者：政府

或社会需要伦理安全维持公共社会的秩序稳

定。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将这些动机总结为两类：

（1）对于两类生产方而言，其动机显然是基于

利益原则；（2）对于后两类参与者而言，其动

机可以归结为基于安全和权益原则。伦理漂洗

现象的发生表明：在利益动机与权益 - 安全动

机之间发生了冲突，而使得它们不和谐的决定

性因素一方面存在于市场化活动中的结构性利

益冲突，即利益要求的最大化原则势必对权益

和安全产生一定的影响（尽管这一冲突可以通

过各种途径加以限制，但其结构性的存在并不

因此改变或消失）。

具体而言，当产品生产方在决定选择何种

伦理原则以达成伦理合格的时候，出于经济利

益的原则，成本节约型或高性价比方案自然更

受青睐。尤其在面对由人工智能伦理学原则的

多元化与市场化所导致的原则有效性问题这一

困境时，对成本的节约需求变得更为急迫。实

际上，在伦理有效性不能够得到保证的情况下，

生产方对伦理问题的处理将会更加消极，因为

既然在采取伦理保障措施的情况仍旧难以保证

有效性，那么转而采取伦理漂洗的方法，反倒

能在成本上更加节约的同时还能够以伦理假象

的方式完成产品的伦理漂洗，使之达到表象上

的合格。比如，被微软裁撤的伦理与社会团队

成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在企业内部有员

工出于伦理考虑对研发工作提出限制，但是公

司的领导层出于竞争压力和对效益的追求，对

长期性的伦理问题开始失去耐心。[12] 故而即便

在产品生产方内部存在着员工与高层之间在伦

理态度上的区别，但是利益原则才是最终的决

定性因素。因此从产品生产方而言，造成其进

行伦理漂洗的决定因素是人工智能伦理的有效

性困境与成本考虑之间的叠加影响。

伦理生产方的利益动机一方面体现为学者

群体对名利的追求，[13] 另一方面也往往受到科

技公司对于学术界的影响，这使得学术界的研

究结论可能倾向于支持公司的利益。[14] 虽然我

们不能忽视在企业内部的研究人员和员工出于

对伦理原则的坚持而进行的斗争，比如微软和

Salesforce等科技巨头的员工愈发强烈地反对公

司使用人工智能来追踪移民和进行无人机监控

等不当行为。[15] 但是如果考虑到著名的谷歌案

例所呈现的现实状况：格布鲁（Timnit Gebru）

团队因为拒绝接受谷歌高层对于其研究论文的

不公正对待而遭到解雇，[16] 那么从结果上而言，

至少应该承认利益原则的力量深度参与了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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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的行为。其次，伦理生产方的行为也深

受人工智能伦理有效性的影响，因为正是在有

效性方面存在的困难，才使得多元化的原则体

系能够在理论与实践层面获得立足之地。每一

种伦理体系都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这虽然不

能满足普遍有效性的要求，但也能够迎合很多

实际的需要。再加上数字伦理选购行为在实际

上不断地用经验来修正理论，导致人工智能伦

理学被论证为后验的，这就更加为多元主义提

供了支撑：既然伦理原则在这里是需要经验来

证实和修正的，那么就很难认定存在先验的与

既定的原则或框架，这就更进一步清除了一元

论思维在人工智能伦理学中的影响。[17]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没有把伦理漂

洗视为产品与伦理生产者的单向度行为，而是

认为消费者和管理者并非完全是被动的承受

者，他们的行为同样在积极意义上建构了伦理

漂洗。因此对他们的动机和影响动机的决定

性因素进行考察是讨论伦理漂洗成因的必要环

节。就此而言，人工智能伦理的有效性问题对

于消费者和公共管理者而言也同样影响深远。

但这种影响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怀疑的情绪，即

他们出于对伦理原则本身之有效性的怀疑，从

而更加重视人工智能伦理产品与服务的伦理合

格性。另一方面，消费者和管理者对人工智能

伦理的重视还受到这样一个更加宏观的因素的

影响：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伦理本身的冲击和影

响（其负面的影响尤为显著）。这种冲击造成

了一种普遍的对于人工智能的恐慌情绪。尽管

不乏对于人工智能持乐观态度者，但是在一定

程度上代表社会普遍心理的大众文化中仍旧流

行各种危害论与威胁论。这种恐慌情绪对消费

者产生的影响体现为，他们对保护信息安全表

现出特别的关注。[18] 而对管理者而言，伦理风

险对于社会稳定秩序所带来的冲击同样是对其

管理工作的一个巨大挑战，从各国政府和机构

对于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方案的强烈关注与切实

部署来看，这种恐慌情绪是其理性建构活动的

一个心理学基础。[19]

于是，就消费者和管理者而言，他们一方

面怀疑人工智能伦理原则有效性的，一方面恐

慌人工智能伦理风险，这共同造成了他们对于

人工智能伦理合格性的严重关切，于是他们必

然对此提出更高标准的要求。这种高标准要求

对于生产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外部压力，但与

此同时，这种伦理要求也反映了伦理市场的需

求，正是这种需求的倾向使得伦理漂洗成为可

能。因为对伦理的需求一旦以如此明显的方式

被表达出来，那么针对这些需求的各种迎合方

案便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可以说伦理漂洗就是

对这种伦理需求的针对性安排，它所造成的伦

理表象能够起到实际作用，一方面固然因为其

误导性的信息具备迷惑性，但另一方面也是因

为它的确满足了各方的伦理需要，安抚了他们

对于伦理的迫切心态。而这之所以能够完成，

还有赖于信息差和治理成本差这两种外部因素

的参与。就掌握的信息而言，生产方势必在技

术和专业层面上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正是利

用这种在技术层面的信息优势，使得伦理原则

在转换到产品服务中的时候，监管方和消费者

其实都很难完全弥补信息差所带来的劣势，于

是只能选择相信产品的伦理合格性。因为质疑

与验证的成本不仅对于个人而言是难以应付

的，而且即便对于公共管理方而言，监管成本

的考虑往往也是一个挑战。从这个过程可以看

到，在生产方与消费者和管理者之间存在着信

息差和治理成本差，这两种差距对造成漂洗现

象产生了关键性影响。

综上，我们可以将伦理漂洗的成因划分为

以下因素的综合影响：（1）动机方面：生产者

的利益追求和消费者与管理者的安全 - 权益需

求；（2）外部因素：人工智能伦理的有效性困境，

利益因素，人工智能对伦理的负面影响，信息

差与治理成本差的普遍存在。

在厘清伦理漂洗的成因之后，其所产生的

各种危害也就能够得到更加深入的讨论。比埃

蒂（Elettra Bietti）从道德哲学的立场认为对

伦理漂洗的谴责“导致了一种进行伦理抨击

（ethical banning）的倾向。这包括对伦理和道

德哲学的轻视”。[13] 因此，为了避免对伦理漂

洗的抨击可能导致的对伦理的否定倾向，我们

需要基于以治理为导向的理性主义批判态度对

人工智能伦理漂洗现象及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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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漂洗可能造成的危害进行揭露。 
尽管伦理漂洗的成功运作并不代表其效用

可以持续存在，但是，伦理漂洗毕竟使得假象

起到了作用，这导致的虚假后果使得现实中的

伦理风险不但没有得到规避，反而在假象的庇

护下继续存在，甚至其危害在持续加深。这主

要体现为：一方面，伦理漂洗导致了关键的伦

理问题被遮掩，使得伦理风险提升；另一方面，

伦理漂洗会造成伪善的流行，它排除了正确的

或相较而言更为合理的治理原则与方案。此外，

伦理漂洗带来的假象还可能被利用，为继续维

护当前的不良制度进行辩护。[20] 而当伦理漂洗

被揭露于现实时，它所造成的危害还将持续。

在此，我们特别关注它对于公众的伦理认知和

情感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具体来说，这种持续

性的假象一旦因为各种原因破灭后，其对公众

的道德情感和认知会造成两个方面的负面影

响：首先，生产方虚伪的道德动机使得公众更

加怀疑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有效性和治理方案

的可行性；其次，这种不信任态度加剧了对于

人工智能的恐慌与否定情绪，这对于整个人工

智能事业发展而言都将产生颇为负面的影响。

最后，就相关参与者的层面而言，伦理漂

洗所造成的危害则体现为：（1）对于生产者而

言，经济效益受损，道德公信力下降，自身的

道德形象受损，尤其会加剧消费者不信任态度。
[21]（2）对于消费者而言，权益和安全都受到

侵犯。并且伦理漂洗造成的假象加剧了侵犯的

危害程度，比如用户选择相信某种信息服务所

做出的隐私保护承诺，从而将原本不会分享的

数据上传，这将造成更为严重的隐私侵犯。这

种侵犯如果没有被揭露，那么消费者受到的欺

骗是更加严重的；而一旦其被揭露，消费者的

道德认知和情感将受到打击，从而产生不良的

心理情绪。因此伦理漂洗对消费者的危害是全

方 面 的。（3） 对 于 管 理 者 而 言， 即 便 它 在 合

法范围内揭露和治理了伦理漂洗，但伦理漂洗

的成功还是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监管工作的失

败，故而其公众形象也可能受到负面影响。更

有甚者，如果管理者在其中参与了漂洗活动，

那么其公信力将受到严重损害，其腐败行为亦

有违法之嫌。

三、人工智能伦理漂洗的治理建议

通过上文对人工智能伦理漂洗在概念、成

因和危害方面的讨论，其基本事态在理论层面

上得到了展示。由此，我们的讨论将进入到实

践层面，即对治理相关问题的分析。在此我们

先就已有的研究进行梳理。现有文献对人工智

能漂洗治理的研究路径大致有两种：1. 在原则

上采取较为宏大的哲学和伦理学体系，从理论

层面上进行建构；2. 相较于第 1 种路径，更多

的学者采取了务实的经验主义态度，提出了较

为细致的具体治理方案。 
我们先来看第 1 种路径，其代表性的成果

是卡伦（Karen Yeung）等三位学者的研究，他

们认为“国际人权标准为人工智能提供了一系

列最有希望的道德标准”。针对人工智能伦理

漂洗提供的治理方案从原则上而言是一种“以

人权为中心的设计、审议和监督”的治理框架。

这个框架倡导人工智能在以下四个方面都必须

遵循基于人权规范的核心原则：（1）设计和审

议；（2）评估与测试；（3）独立监督、调查与制裁；

（4）可追溯性与证据。这一框架的治理核心就

在于基于对人权风险的评估去衡量人工智能伦

理治理在学科、组织、行业和决策等层面的各

种工作。[22]

相较于这种在宏观原则上的建构，第 2 种研

究路径的工作则提出了更多较为具体的细则性

方案。例如，弗洛里迪认为治理的要点在于透

明性和教育，主张需要对伦理漂洗相关的所有

参与者进行关于“何为有效道德实践”的教育。[1]

瓦格纳（Ben Wagner）提供了一个相对更加全

面的治理方案：（1）尽早确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

并定期进行更新；（2）提供在外部上独立的监

管机制；（3）确保决策程序保持透明性；（4）制

定合理且稳定的标准体系；（5）确保伦理规范

不会取代基本权利和人权；（6）明确现有法律

和监管框架与伦理规范之间的关系。[23]

通过上述文献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有研

究所提供的治理方案既有在原则上取法人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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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建构，也有在具体措施上提出的现实主义

建言。基于本文对伦理漂洗的各种分析，并综

合考虑现有研究的成果，我们提出一个综合性

的治理方案的建议，它分为内、外两个部分。

外部方案主要解决由信息差和成本差这两个现

实鸿沟造成的四个问题：

生产方与消费者的信息差：这是信息差距

最为显著的鸿沟所在。无论是作为产业实体的

生产方还是作为知识实体的机构或学者，都对

消费者个体形成了巨大的信息特权。可能缓解

这一困境的方案首先需要将重点放在教育上，
[24]这要求学术机构开展科技伦理的教育。其次，

公共管理者和学术机构应该为消费者在获取信

息途径上的便利性提供及时的帮助。[25] 教育的

改进与普及将会对公众的道德认知水平有所助

益，这对缩减消费者层面的信息差起到了基础

性的作用。就生产者方面而言，也有主动消除

信息差的义务。在合法保护商业秘密的情况下，

产品的生产方应当保持伦理设计和开发的透明

性，并主动将相关的有效性测试程序全面地呈

现给公众和监管机构；企业方面的研究人员与

学者也可以参与到教育与普及的工作中。而学

术机构除了教育功能之外，也必须承担向公众

宣传相关知识的义务，并在理论层面展开监管

和批判的工作。

生产方与监管方的信息差：这里的主要矛

盾存在于产品生产方与监管方关于产品与服务

的伦理设计及合格性之间的信息差距。处理这

种矛盾的主要措施应当把透明性原则放在首

位，这要求生产方在合法的范围内对伦理的设

计、开发与检测等一系列过程必须保持程序上

的透明性，并且要以多元的形式进行展示以确

保其全面性。[26] 监管方在信息透明的情况下，

还需要提升相关的伦理认知水平，以确保能够

更加公平和正确地评估伦理合格性。目前，国

内外人工智能学术团体与科研管理部门都高度

重视对人工智能科学研究与产品研发进行伦理

评估与伦理审查，并陆续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与

制度。随着伦理评估与伦理审查工作的全面进

行与发展成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生产方

与监管方的信息差。

生产方与消费者的成本差：消费者与生产

者在两个方面存在巨大的成本差，一是在伦理

信息的认知与获取方面，二是在伦理的监管和

举证上方面。前述关于第一类矛盾的治理建议

同样适用于第一个方面的成本差问题，即需要

提供便利和及时的教育，并且这种教育除了其

学院化的方面外，更应当把学术知识进行公益

性质的公共宣传和教育，甚至可以考虑将其作

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进行推广。在监管和举证

方面，消费者需要来自公共机构和政府方面的

支持，相关的监督和执法机构必须在这方面保

障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渠道。

生产方与监管方的成本差：生产者与监管

者在信息上的成本差可以通过保障透明性原则

的相关措施加以缓解，而当我们处理二者在监

管上的成本差距时则需要抱持更为现实的态

度，因为这里涉及到了核心的矛盾：利益原则

与公益原则的冲突。这一冲突如果在一定程度

上得到和解，那么需要杜绝寻租行为；而如果

它没有得到解决的话，那么就需要采取一个现

实主义的态度，通过要求生产方与监管方的共

同合作，在法律细节上完善对伦理合格性的检

测、评估以及追溯性方面的各项技术性条款，

从而有效地缓解矛盾。在实施法律的监管层面

上可以引入第三方监管的代表来平衡利益相关

者的可能关联。[27] 

以上提供的治理方案之所以被称为外部的

建议，在于它们关注的核心点是从制度层面上

解决或缓解相关的具体实践问题。这也是相关

研究方案所普遍采取的模式，除此之外，基于

本文对伦理漂洗的分析，我们发现其中还存在

着对道德情感方面的治理需要。具体而言，对

道德情感方面的治理分为预期建设与事后干预： 
预期建设：这一阶段的要点是对公众关于

人工智能伦理的接受态度进行引导，使之向现

实主义和理性主义方向发展。[28] 这首先要求在

教育和舆论方面引导公众对人工智能伦理的有

效性问题采取现实主义态度，并杜绝商业宣传

和文化作品中关于人工智能伦理有效性不切实

际的、甚至于刻意误导的描述。其次，应该将

理性主义作为引导公众伦理态度的基本原则，

人工智能伦理漂洗现象及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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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求在公共层面上展开真实有效的伦理认知

教育，培育理性和科学的精神。再次，在人工

智能产品研发过程中，通过建构性技术评估等

手段，使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参与到技术评估

与研发过程当中，使技术研发更好地符合利益

相关者的价值观与现实需求。

事后干预：在伦理漂洗被揭露之后，事实

性的伦理伤害在个人层面和公共层面都会造成

严重的心理危害。此时的干预一方面需要考虑

个人在被侵犯后的心理干预与治疗，社会方面

需要提供切实的心理专业援助。另一方面，公

众层面的怀疑论态度也需要得到有效的应对，

相关部门应该对遭到破坏的道德信心进行重建

和维持。

与外部方案不同的是，内部方案考虑的问

题虽然也是从制度层面上提供建议，但其关注

点不在于经济利益与法律正义等现实主义方

面，而是在于虽然抽象但却真实影响人类生活

的道德情感方面。本文建言的立场是，伦理漂

洗所带来的伦理风险在现实层面的危害与其在

道德心理上的危害同样需要得到治理层面上的

关切。这种内外一体的方案框架可以为治理伦

理漂洗提供一组更为全面的建议。

最后，我们想特别强调一下人工智能伦理

研究者在治理中应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在

制定“可信任人工智能伦理指南”的专家组成

员中，只有 4 位伦理学家，另外 48 位专家主要

来自科研机构与产业界。在这样一个主要由科

研人员与企业家构成的专家团队中，伦理学家

基本上没有多少话语权。来自科研机构与产业

界的专家对于主导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方向的重

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们不能主导人工智能

的伦理评估与社会治理。[29] 人工智能伦理研究

者应该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针对人工智能伦

理漂洗等社会现实问题，并与科研人员和监管

部门密切合作，提出具有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

解决措施，切实防范人工智能伦理风险。

结      论

通过本文的工作，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对人

工智能伦理漂洗的整体概观：（1）通过在定义

上的要素分析，伦理漂洗作为一种行为，其主

要特征体现为：动机上的虚伪性和结果上的虚

假性。（2）伦理漂洗的形成受到动机因素和外

部因素的综合性决定。（3）伦理漂洗在现实与

心理方面的危害为其治理方案的建议提供了具

体的指引。可以看到，人工智能伦理漂洗是一

个综合性的现象，对它的分析与治理必须从各

个层面出发，采取理性的现实主义立场，并认

识到它存在的长期性及其对现实影响可能发生

的变化。所以我们不能期待一劳永逸地解决人

工智能伦理漂洗，它对于人工智能伦理学而言

是一个值得长期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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